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关于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
致家长的一封信

尊敬的家长：

您好！
当前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形势相当严峻，有些家长安全意识淡薄，存在侥幸心理，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存在严重的隐患。学生上下学的交通安全是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的共同责任。家长是学生的监护人，更要切实肩负起监护人的责任，为进一步增强安全防范意识，消除隐患，杜绝各类交通事故，根据市教育局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将我校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的要求事项告知家长，希望家长能和学校积极配合，自觉遵守有关交通规则和规定，做好孩子的上下学道路交通安全工作。

1、要带头遵守交通法规，从自身做起。出行靠右行走，各行其道，严格遵守交通信号、标志。规范停车、文明礼让，并教育孩子遵守交通法规。

2、在上下学接送小孩时，严禁酒后驾车，严禁使用无牌无证车辆、农用车以及三轮车等非客运车辆接送学生或者合格车辆超员超载。使用自家车辆接送孩子的家长严禁乱停乱放，严禁车辆开到校门口造成拥堵现象。

3、在上下学接送小孩使用摩托车，电动自行车时家长必须戴安全头盔，学生必须配戴黄色安全头盔并且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不得超员超载，凡不按规定者执行的，学校拒绝学生进校园。

4、教育孩子不在公路上追逐、打闹，结队嬉戏，不在上下学途中攀爬树木、电杆、危险建设物，不在危险性路段行走或在行走途中看书。任何时候不在公路、街道、公共场所旱冰、滑板车等危险游戏。

5、教育孩子上下学靠右行走，按照先后顺序不拥挤、不起哄、不打闹，文明行走，过马路时要做到不着急、不猛跑，遵守一看二停三通过的规则。教育孩子不买零食边走边吃以免发生危险，走路精神集中，注意来往车辆。

6、教育孩子放学路上不停留，不玩耍，不私自到同学、亲戚家，不带打火机、火柴等。学校严禁学生上下学骑自行车，更不准骑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。

7、家长是学生上下学安全的法定监护人，请您一定要尽到监护人的责任。

最后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，家校结合，切实抓好孩子上下学交通安全，共同创建一个安全、有序、良好的上下学交通安全，确保孩子健康成长。

六安市特殊教育中心

2015年4月


收 信 回 执
           同学家长：

       为了你家庭幸福安康，我校特致你的这一封信，请认真阅读。

你确认已收到这一封信，请签名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   月   日
